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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说案

阿芳也应受到法律严惩
广东省法律服务中心的律师告诉记者，

根据《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有配偶而
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
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法律界人士指出，这个荒唐故事里的“嚣
张二奶”显然是知道刘某是有配偶的，不然也
不会做出假扮刘某妻子去办离婚这事。但最
后法院没有做出处理，可能是因为考虑到阿
芳还有3个孩子需要照顾，所以网开一面。

类似案子

河北“二奶”被判处缓刑
河北省衡水市一男子齐某抛妻弃子十

余年在外“重婚”后并生一子，妻子将刘某与
“二奶”吴某告上法庭。近日，衡水市中级法
院维持了一审法院判决，以重婚罪判处被告
人齐某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判处另一被
告吴某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齐某在与刘某
婚姻存续期间，公开与吴某以夫妻名义共同
生活；被告人吴某明知齐某系有妇之夫，仍
以夫妻名义与其共同生活，虽未履行婚姻登
记手续，但已形成事实上的婚姻。

这个情人真厉害，岁数比老婆还大
孩子接连生了仨，公然住进了婆家

嚣张“二奶”想扶正
冒充原配办离婚

丈夫因重婚罪坐牢，“二奶”至今未受法律惩罚

“我离婚了？怎么连自己都不知道”
2009年底，广东省东莞市某镇居民李桥感

到有点纳闷，自己已经连续好几个月没被通知
去做计生检查了。于是，她主动到镇上的妇联
要求做孕检，却被告知：她已离婚，不需要做孕
检了。李桥一听，大吃一惊：“我离婚了？怎么
连自己都不知道！”

李桥心急火燎地跑到民政局一问，才得知
“自己”早在 2009年 5月 27日已到婚姻登记处
办理了离婚手续。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李桥猜
想，丈夫和“二奶”早就巴望着把自己“踢走”，难
道是他们搞的鬼？

“二奶”比原配还老，相貌也不出众

李桥和刘某结婚已20年，有两个孩子。近
年来，李桥发现丈夫越来越不对劲，常背着自己
接电话，还常借口应酬不回家吃饭，有时候甚至
彻夜不归。虽然李桥数次追问丈夫，可丈夫就
是死不承认。

后来，李桥意外得知丈夫和其他女人同居，
连孩子都生下来了。让她意外的是，那个勾引
丈夫的“狐狸精”是一个比自己大一岁、相貌并
不比自己出众的打工妹。这个叫阿芳的女人已
经和丈夫刘某生下了 3个孩子，最小的那个都
有12岁了。

事实上，刘某的家人也是纵容这种不道德
行为的，因为阿芳和孩子们就住在刘家的老宅，
刘家人俨然已经接受了这个“二媳妇”，对刘某
的行为睁只眼闭只眼。

李桥也想过要挽救自己的婚姻，可刘某对
这个家丝毫没有留恋。在财产分割问题上，硬
了心肠的刘某不愿意在李桥身上多花一分钱。
刘某声称，家里的几套房子都是借父母的钱买

的，要离婚可以，但房子没得分。
几次交涉无果后，刘某干脆不怎么回

家了，只是偶尔回来看看孩子，李桥也干
脆不再提离婚这事，两人就这样拖着。

眼看着自己和阿芳最大的孩子快要参加
高考了，但因为是“非婚生子”，孩子的户口问
题还没彻底解决。被阿芳苦苦相逼之后，刘
某决定铤而走险。

2009年5月的一天，刘某来到派出所假称
自己老婆的身份证遗失了，说要补办一个。然
后他让阿芳以妻子的名义去拍了证件照，用这
张照片去办了个临时身份证（名字是妻子李
桥，照片是二奶阿芳）。

经过事先安排和演练后，5月27日，刘某带
着阿芳到镇政府婚姻登记处顺利地骗过了工
作人员，办理了离婚手续。这时，李桥还完全
蒙在鼓里，就“被离婚”了。

“离婚”后的第四天，也就是 5月 31日，刘
某和阿芳就迫不及待地跑到东莞市婚姻登记
管理中心办理了结婚登记。刘某用冒险的举
动换来了阿芳的幸福笑容，殊不知却把自己和

阿芳都送到了危险的边缘。原配李桥在发现
自己“被离婚”后，马上向警方报案，刘某的好
日子被打断，他于 2009年 10月 11日被警方羁
押并刑事拘留，11月14日被正式宣布逮捕。

2010年 3月 4日，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审
理认为，刘某有配偶而与他人结婚，其行为已
经构成重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九个月。
对于那份离奇的“离婚登记”，法院最后也判决
无效。

据了解，庭审时法官称对阿芳另案处理，
后来阿芳被取保候审，现在还没作任何处理。
（文中当事人均用化名）

据《羊城晚报》

不愿花一分钱，丈夫想把老婆扫地出门


